櫃(牌)位延期申請書

茲因本人於      年    月    日選定善化區第一公墓納骨堂櫃(牌)位(號碼：            )安奉先人              。
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依臺南市公立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辦法第23條第1 項規定，懇請延長選定櫃(牌)位期限3個月至     年    月    日止，逾期未使用依規定自動放棄選位權利。
此致   臺南市善化區公所
申　請　人：

身分證字號：

住　　　址：
電      話：
中華民國年月日
(檢具原申請人身分證影本，原選位決定書影本)
◎依臺南市公立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辦法第23條第2項規定，前項安置存放期限不適用預訂家族型集中櫃位骨灰、骨骸、雙人骨灰箱櫃及宗教納骨櫃位者。
